
2025年9月3日 星期三法治责任编辑：刘敏 组版编辑：王斌 校对：张苑7

往返深港帮带“卡”，这种“快钱”赚不得！

大树“惹祸”砸伤人，责任“落”在谁头上？

公益广告

【案情】

2022 年，邵某在网上认识了李某。

2023年初，李某称若邵某来往深圳和香港

时帮他带信用卡，一次可得辛苦费港元

2000元。邵某答应了做这笔“生意”，于是

2024年9月19日，邵某第一次从香港一快

餐店旁的储物柜里取了1张信用卡，带到

深圳并邮寄给他人，同时在返程时又从深

圳市罗湖区一快递柜取了两张信用卡放回

香港某快餐店旁的储物柜。2024年12月

30日，邵某在香港取了3个袋子17张信用

卡（其中14张系他人信用卡）回深圳，在入

境时被查获，随后邵某被移送公安机关。

经查明，邵某自2024年9月至被查获时一

共帮带信用卡5次，非法获利港元8000元。

【判决】

公诉机关认为，邵某以非法获利为目

的、帮带信用卡出入境的行为已构成妨碍

信用卡管理罪，将其起诉至法院。邵某在

法庭上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证据无异

议，承认控罪。

法院经审理查明，法院对公诉机关指

控的事实予以确认，邵某的行为已构成妨

害信用卡管理罪。鉴于邵某在审查阶段已

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具有坦白、自愿认

罪认罚等从轻、从宽情节，法院判决被告人

邵某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判处有期徒刑

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追缴违

法所得。该判决已生效。

【提醒】

看似“轻松”的“赚快钱”行为，实则是

滑向犯罪深渊的开端。身份证、银行卡、电

话卡等个人“三件套”必须妥善保管，严禁

外借或出售，一旦被用于违法犯罪，不仅个

人征信受损，更可能沦为“共犯”进而承担

法律责任；如发现非法买卖、运输信用卡等

可疑行为，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或联系反

诈专线96110举报，共同维护金融安全。

【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七

条之一：有下列情形之一，妨害信用卡管理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

者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量

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罚金：(一)明知是伪造的信用卡

而持有、运输的，或者明知是伪造的空白信

用卡而持有、运输，数量较大的；(二)非法

持有他人信用卡，数量较大的；(三)使用虚

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四)出售、购

买、为他人提供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以虚假

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窃取、收买

或者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的，依

照前款规定处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

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犯第二款

罪的，从重处罚。 （深法宣）

冒充军人行骗
法院：必须严惩！

本报讯 近年来，个别不法分子利

用人民群众对军人的信任，对外宣称

自己是军人身份进而实施诈骗犯罪，

不仅危害群众权益，还严重损害军队

声誉和军人形象，应受到法律严惩。

近日，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发布一

起冒充军人身份实施诈骗案件，被告

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

处罚金。

2022年7月，何某通过虚构自己是

现役军官的身份，认识了阿海、阿超等

生意人，交流过程中，何某声称自己有

关系可以低价拿到洋酒。阿海、阿超

觉得对方是军官，又“有门路”拿到“好

货”，认定这是一单好买卖，于是把这

单“靠谱”的生意介绍给了他们的朋友

李某，李某对朋友的介绍深信不疑，立

马拍板定下此笔交易。

随后，何某便通过阿海、阿超等人

将货品清单发给李某，并安排李某到

现场看货。看着眼前“货真价实”的物

品，以及对何某军官身份的信任，李某

立刻转账 130 万元到指定银行账户。

次日，何某未按时交货，李某多次催货

催款未果，察觉不对劲的李某意识到

自己被骗后，到公安机关报案。

经查，何某在2022年至2023年一

年时间里，通过虚构军人身份、编造虚

假信息等方式，谎称可以为他人低价购

买走私商品、高端酒或者限价房，骗取

多名被害人款项共计490万元。后何

某退还了被害人部分款项。另查明，何

某曾因犯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合同诈

骗罪先后三次被判处有期徒刑。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一审判

决：何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

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责令被告

人退赔尚未退还款项给被害人。何某

不服，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荔湾法宣）

以案说法

本报讯 降雨天气出行不仅要注意路

面安全，更要避免“天降”灾难，特别是走在

大树、广告牌下，一定要留心防范这些“危

险物”。如果不幸被路边树木砸伤，赔偿责

任由谁承担呢？

2023年6月16日凌晨4时许，麦某在韶

关市始兴县某超市门口卖菜，旁边的一棵

大树发生倒伏将其砸伤，麦某随即被送到

医院住院治疗85天，疾病诊断为脊椎棘突

骨折、胸椎多处骨折、肋骨多处骨折、肺挫

伤等等。后经鉴定，麦某的伤残等级为玖

级。另查明，2020年当地住建部门与某园

艺公司签订了《采购合同书》，约定甲方聘

请乙方提供园林绿化管护服务，其间如发

生安全事故及赔偿，由中标人承担全部责

任。此次事故发生地在该园艺公司绿化养

护的范围内，麦某遂于2024年7月将当地

住建部门、某园艺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

韶关市始兴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

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七条：“因树木

折断、倾倒或者果实坠落等造成他人损害，

林木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

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原

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具备基本

的自我保护意识与风险防范意识，事故发生

前半个月均是大风降雨天气，原告理应预见

树木可能会因持续降雨导致土壤松动而发

生倒伏断裂等情况，但其仍在树下进行活

动，对造成自己损害有一定过错，应自行负

担其合理损失的20%。被告住建部门将案涉

树木的管护和事故责任转移给了园艺公司，

无需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此案涉大树倒

伏并非因自然灾害造成，而是平时没有得到

及时和良好的维护，园艺公司作为树木的管

理人未对案涉树木尽到充分的管理养护职

责，致使原告被树砸伤，应对原告的损失承

担80%的赔偿责任。

法院经核算认定原告合理损失包括医疗

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共计29.8万元，扣

减被告某园艺公司已经支付的1.84万元，被

告某园艺公司还需支付原告22万元。最终，

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某园艺公司赔偿原告麦某

人身损害损失共计22万元。一审宣判后，当

事人不服判决提起上诉。经二审法院审理，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谢素芬 邓雪）


